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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根据《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於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荔府征房〔2025〕2 号），郊区  头村

路东胜里 20 号房屋等门牌在征收范围内，房屋征收部门已对上述房屋及拟安置房屋进行了房地产价值评估，

现将房屋的评估结果公告如下：

序号 被征收房屋地址 产权人
产权面积
（㎡）

评估总价值
（万元）

评估报告文号 拟安置房地址
建筑面积 
（㎡）

评估总价值
（万元）

评估报告
文号

1
郊区    头村路
东胜里 20 号

郭兆波、汪执（已
故）

43.39 101.45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30092 号

广州市荔湾区樾隽
街 10 号 305 房

73.085 198.21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58 号

2
郊区墩头村路墩

和里 23 号
郑洪（已故） 49.864 312.33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40008 号

广州市荔湾区曼源
一街 1 号 1602 房

43.8661 182.13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10027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1708 房

91.4296 380.07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10021 号

3
芳村区沙涌路涌边

三巷 13 号
梁巧贤 75.1780 291.00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86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2310 房

102.4345 419.98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54 号

4
荔湾区鹤洞路沙涌

涌边四巷 17 号
谭乐怡 106.0868 332.77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87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1206 房

108.8788 448.15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45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1509 房

45.8261 190.13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48 号

5
荔湾区汇兴仁厚

一巷 32 号
彭棣 45.90 96.57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20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814 房

85.9180 353.98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12 号

6
芳村区涌口路三凤

六巷 3 号
何顺丰、何顺棠 46.7416 99.29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78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2402 房

64.8634 272.88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113 号

7
荔湾区汇兴仁厚

一巷 36 号
郑哲 43.2000 114.44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60024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1602 房

64.8634 270.74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109 号

8
荔湾区汇兴直街

25 号
郑明 45 91.58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60032 号

广州市荔湾区融穗
街 6 号 2306 房

58.5225 237.54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127 号

9
芳村区冲口三凤

四巷 10 号

何北海、何建明、
何平秋、何英保、
梁年开、何英广、
何振基

63.798 135.51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60040 号

广州市荔湾区曼源
一街 1 号 2202 房

43.8661 183.23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121 号

10
荔湾区汇兴横街

24 号
李东、李暖 51.0132 110.95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60030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1109 房

45.8261 186.51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119 号

11

芳村区涌口路三凤
六巷 6 号（现地址
为荔湾区涌口路三
凤六巷 6、8 号）

何顺丰、何顺棠 67.9900 174.08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40003 号

广州市荔湾区融穗
街 6 号 2411 房

42.0528 173.43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36 号

12
南区涌口路陇西

一巷 2 号

黄炳坤（已故），
继承人：黄瑞莲、
              黄瑞桂、
              黄瑞芳、
              刘达权

38.0205 168.22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60035 号

广州市荔湾区融穗
街 6 号 3607 房

58.6304 241.09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39 号

13
荔湾区芳村涌口
陇西一巷 5 号

麦坤、麦惠芳、
麦燕芳、潘斌

40.7100 125.26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66 号

广州市荔湾区融穗
街 6 号 3609 房

58.5226 244.21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09 号

14
南区涌口路陇西

三巷 9 号

吴之华（已故）、
陈景汉、陈景新、

陈秀红
105.0800 223.20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64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409 房

45.8261 183.40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10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518 房

91.4296 369.92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11 号

15
南区涌口路三凤

五巷 7 号
何权 45.3560 104.88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5120016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1002 房

64.8634 270.42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10020 号

16
荔湾区冲口杏花

大街 80 号
吴耀南（已故） 126.8080 331.22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5120019 号

广州市荔湾区融穗
街 6 号 3809 房

58.5225 244.74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10030 号

17
南区涌口路三凤

五巷 5 号
梁兰（已故） 45.2910 180.47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5120015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1806 房

108.8788 450.87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10023 号

18
南区涌口路三凤

五巷 8 号
梁兰（已故）、
吴桂珍（已故）

65.5200 201.16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5120017 号

19

南区涌口路杏花大
街 66 号（ 现 地 址
为荔湾区杏花大街
62 号 )

梁兰（已故）、
吴桂珍（已故）

36.4320 78.77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5120018 号

20
芳村区冲口三高

直街 14 号
吴带喜（已故） 28.7000 114.95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82 号

广州市荔湾区曼语
街 1 号 2804 房

65.4896 272.57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124 号

21
芳村区涌口路陇西

一巷 1 号
彭伟君 17.6040 36.41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65 号

广州市荔湾区融穗
街 8 号 3410 房

42.0528 175.15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135 号

22
芳村区冲口路三凤

七巷 8 号
郭宁 74.4552 183.40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69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1306 房

108.8788 448.58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107 号

序号 被征收房屋地址 产权人
产权面积
（㎡）

评估总价值
（万元）

评估报告文号 拟安置房地址
建筑面积 
（㎡）

评估总价值
（万元）

评估报告
文号

23
芳村区大冲口路
三高直街 6 号

彭玉华 121.1775 251.44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70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1811 房

102.4345 419.98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110 号

广州市荔湾区融穗
街 6 号 3806 房

58.5225 241.11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133 号

24
南区涌口路陇西

一巷 13 号
刘秋 24.9975 52.62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67 号

广州市荔湾区曼源
一街 1 号 1004 房

44.5131 180.10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120 号

25
芳村区冲口路三凤

六巷 12 号
梁翠柔 33.4388 95.75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30054 号

广州市荔湾区融穗
街 6 号 3706 房

58.5225 244.51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30019 号

26

芳村区坑口村路松
庆上巷 7 号（现地
址为荔湾区坑口松
庆上巷 13 号）

陈妙爱 43.4214 163.96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60029 号

广州市荔湾区融穗
街 8 号 3710 房

42.0528 175.7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43 号

广州市荔湾区融穗
街 8 号 3809 房

42.0528 174.1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44 号

27
芳村区陇西十巷

6 号
彭满林 44.6165 135.48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30088 号

广州市荔湾区樾隽
街 10 号 505 房

73.0850 198.57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59 号

28
芳村区大冲口路
陇西十一巷 4 号

江英泉（已故） 32.8012 106.37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30094 号

广州市荔湾区融穗
街 6 号 3812 房

58.3769 241.68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10031 号

29
荔湾区汇兴一巷

1 号
彭福 30.5625 106.97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29 号

广州市荔湾区融穗
街 6 号 1412 房

58.3769 236.02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06 号

30
荔湾区汇兴一巷

2 号
彭福 65.63 215.49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30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1101 房

121.2856 498.61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13 号

31
荔湾区汇兴一巷

3 号
彭福 19.4750 50.98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31 号

广州市荔湾区融穗
街 6 号 1403 房

58.3769 238.35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05 号

32
郊区鹤洞路坑口
墪头东胜里 28 号

麦孔 66.68 391.03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40043 号

广州市荔湾区融穗
街 6 号 3903 房

58.3769 244.37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30021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305 房

124.6005 508.12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30026 号

33
荔湾区涌口路陇西

一巷 11 号

甘树鎏、
甘慧恒、
甘树轩

64.7344 241.90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40045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1501 房

121.2856 500.67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47 号

34
南区涌口路三凤

七巷 1 号

何钧鸿、何来、
何乐鸿、何云、

何展鸿
28.0800 59.60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68 号

广州市荔湾区融穗
街 6 号 3206 房

58.5225 239.71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129 号

35
芳村区鹤洞路    头

村接福里 2 号
郑伯雄（已故）、

郑柏炎
155.69 388.52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60005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306 房

108.8788 444.01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90 号

36
荔湾区冲口路陇西

五巷 4 号
周蕴华 63.602 196.59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40044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1006 房

108.8788 440.63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40011 号

37

南区涌口路陇西直
街 28 号（ 现 地 址
为荔湾区陇西直街
30 号）

何礼（已故） 31.8817 133.58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60039 号

广州市荔湾区融穗
街 6 号 2410 房

42.0528 173.43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128 号

38
南区涌口路三凤

直街 36 号
何观海 31.5520 143.91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60038 号

广州市荔湾区融穗
街 6 号 1203 房

58.3769 235.49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126 号

39

南区涌口路陇西直
街 24 号（现地址
为荔湾区陇西直街
26 号）

何礼（已故） 51.5944 317.66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40009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402 房

64.8634 268.79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30027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1518 房

91.4296 373.76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30105 号

40
荔湾区冲口路陇西

五巷 2 号
何秀珍、何兆兴 24.805 78.21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30049 号

广州市荔湾区融穗
街 6 号 2411 房

42.0528 173.43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50036 号

41

南 区 仁 厚 一 巷 34
号（现地址为荔湾
区汇兴仁厚一巷 38
号）

潘觉民（已故）
继承人：潘泽恩、
潘泽霖、潘泽熊、
潘泽燐、潘泽钊、
潘丽斯、潘泽华

（已故）继承人：
邝燕琼

28.6875 71.93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60041 号

广州市荔湾区越海
街 8 号 1407 房

45.9225 187.51
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60047 号

上述地址房屋的产权人 / 继承人应当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到广州市荔湾区花溪路 9 号 ‌8 号楼二

楼（联系人：许先生、马先生，联系电话：13760763815、18102267661）领取房地产估价报告。逾期未领取的，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序号 1-28 经过 30 日，序号 29-41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向评估机构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请（联

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较场东路 19 号富力大厦 8 层；联系人：邹先生；联系电话：020-66685588），并指

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逾期申请复核评估的，视为对评估结果无异议，房屋征收部门将依据评估结果报送征收补偿。

特此公告！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
                                             2026 年 6 月 15 日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荔府征房补字〔2026〕12 号

房屋征收部门：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征收办）
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冲口街道办事处
被征收房屋（不动产登记字号）：登 6839
被征收房屋地址：南区汇兴二巷 5 号
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下称被征收人）：何景标
本府因城中村改造需要决定征收荔湾区坑口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於 2025 年 5 月 13 日作出《广州市荔湾

区人民政府关於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荔府征房〔2025〕2 号）并公布《荔湾区坑口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收补偿协议签订时间到 2025 年 7 月 12 日。南区汇兴二巷 5 号房屋位於上述征收范围内。因被
征收人何景标未在签约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区征收办提请本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查明：据《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载明，被征收房屋南区汇兴二巷 5 号，登记字号为登 6839，用地面积 92.4225 平方米，
不动产权证号为 90842，房屋建筑面积 42.8 平方米，房屋为单隅（单木）结构，1 层。因无法联系房屋合法权属人或继承人，
已在上述房屋现场张贴公告及登报告知征收事宜并督促前来联系，至今没有所有权人或其他合法继承人主张权利。

据《房产平面附图》（编号：CKK10688）载明，该屋为砖木结构 1 层，用地面积、建基面积以及总建筑面积均为
77.9560 平方米。《房屋建筑年代技术报告》（祥泰鉴字〔2025〕ND-0271 号）载明，鉴定该房屋建於 1967 年至 1999 年
12 月之间。按照《荔湾区坑口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下称“《补偿方案》”）结合建造年代
按 60% 计算，原证未表示部分砖木结构视同合法补偿面积为 21.0936 平方米〔即（77.9560-42.8）×0.6〕。

根据《房地产估价报告》（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10011 号），以 2025 年 5 月 13 日为评估时点，广州市荔湾区越海街
8 号 2617 房（建筑面积 104.3640 平方米，其中套内面积 83.9470 平方米）市场价值为 423.61 万元。《房地产估价报告》（粤
正诚房报字第 B2026010013 号）以 2025 年 5 月 13 日为评估时点，荔湾区南区汇兴二巷 5 号市场价值为 163.47 万元（其中
产权资料记载建筑面积价值为 89.75 万元、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面积价值 73.72 万元，已扣减预计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

根据《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穗府规〔2021〕2 号）及《补偿方案》的相关内容，被征收人何
景标应补偿建筑面积为 63.8936 平方米（含砖木结构 42.8 平方米 + 视同有效补偿面积砖木结构 21.0936 平方米）可以获得
的征收补偿情况如下：

一、按货币补偿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可获得的补偿款合计 2913548.16 元，其中包括：货币补偿款按指导价为
2721867.36 元（砖木结构 63.8936×42600 元 / 平方米），货币补偿补助费按 63.8936 平方米 ×3000 元 / 平方米共 191680.80 元。

二、按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以补偿面积 63.8936 平方米计算，应安置套内面积为 63.8936 平方米。被征收
人可在《补偿方案》载明的仍有存余回迁安置房源或者项目周边 5 公里以内的存量商品房中选择产权调换安置房源，由於
安置房屋不可分割，若确定的安置房屋面积与应安置建筑面积存在差异的，按照《补偿方案》计算差价款。选择项目周边
5 公里以内存量商品房的，按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值等价值置换，超出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值部分，按商品房价格购买。
超出部分产生的税、费等相关费用由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按相关规定缴纳。安置房屋交付前临时安置费按照《补偿方案》
计算。

三、不论选择上述何种补偿方式，被征收人仍可获得奖励、补偿费用合计 336052.04 元，具体为：补偿面积 63.8936 平方
米的临时安置费按 50 元 / 平方米 ×3 个月共 9584.04 元，补偿面积 63.8936 平方米征收奖励费按 5000 元 / 平方米共 319468
元，搬迁费 5000 元，生活相关设施、线路补偿 2000 元。

现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八条，《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穗府规〔2021〕2 号）第二十条至第三十三条规定，本府决定如下：

一、被征收人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20 日内选择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其中一种补偿方式。如选择货币补偿，被征
收人可获得的补偿金额合计 3249600.20 元（含房屋面积补偿款 2913548.16 元及奖励、补偿费用 336052.04 元），领取款项
时需扣减不动产登记部门核定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如选择产权调换，被征收人可获得奖励、补偿费用合计 336052.04 元，
应安置套内面积为 63.8936 平方米，可选房源以被征收人现场选房当日的安置房源情况为准。被征收人选择后，需书面答
复征收实施单位，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

二、被征收人逾期不选择征收补偿方式的，本府将根据产权调换房屋面积与应安置建筑面积相近原则，采用产权调换的
方式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情况如下：

以广州市荔湾区越海街 8 号 2617 房进行房屋产权调换，应安置套内建筑面积为 63.8936 平方米。补偿安置房屋套内面积
对比应安置套内面积超出 20.0534 平方米，根据项目补偿方案计算，超面积款 10 平方米 ×26000 元 / 平方米 =260000 元，
10 平方米 ×36000 元 / 平方米 =360000 元，0.0534 平方米 ×46000 元 / 平方米 =2456.4 元，分摊面积 20.4170×4960 元 / 平
方米 =101268.32 元，合共 723724.72 元，超出部分产生的税、费等相关费用由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按相关规定缴纳。
安置房屋交付前被征收人自行安排住处的，根据应安置套内建筑面积为 63.8936 平方米 ×50 元 / 平方米 / 月计算临时安置费，
从搬出原址房屋之日起计至征收人发出《安置房屋入住通知书》之日止。临时安置费标准由搬出之月起每三年递增 10%。

三、关於迁出被征收房屋及进行注销登记的权利义务
（一）被征收人（含房屋使用人及同住人员）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迁出被征收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在被征收

人（含房屋使用人及同住人员）完成被征收房屋迁出时向其支付奖励、补偿费用合计 336052.04 元；若选择安置房安置且
确需过渡临迁的，住宅搬迁费按双程计算（即增加住宅搬迁费 5000 元）。该部分费用与被征收人需支付的房屋价值差额互
相抵扣后，剩余的款项由征收实施单位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提存或保（监）管并通知被征收人领取。

（二）被征收人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不动产登记相关规定办理被征收房屋的房地产注销登记手续。
（三）征收实施单位协助被征收人办理产权调换房屋过户手续。
四、待被征收房屋满足入户测绘条件并完成测绘后，对符合本项目《补偿方案》规定，属於补偿范围的项目，将按照实

际测绘结果据实结算。
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

个月内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被征收人在上述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上述决定内容的，本府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人：许先生
联系电话：13760763815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2026 年 6 月 8 日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荔府征房补字〔2026〕13 号

房屋征收部门：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征收办）
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冲口街道办事处
被征收房屋（不动产登记字号）：登 6479
被征收房屋地址：南区涌口路仁厚一巷 18 号
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下称被征收人）：彭灿
使用人：彭丽群
本府因城中村改造需要决定征收荔湾区坑口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於 2025 年 5 月 13 日作出《广州市荔湾

区人民政府关於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荔府征房〔2025〕2 号）并公布《荔湾区坑口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收补偿协议签订时间到 2025 年 7 月 12 日。南区涌口路仁厚一巷 18 号房屋位於上述征收范围内。
因被征收房屋合法权属人未在签约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区征收办提请本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查明：据《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载明，坐落南区涌口路仁厚一巷 18 号房屋所有权人为彭灿，房屋用地及建基面积
均为 43.3650 平方米，房屋为单隅（单木）结构，1 层。因无法联系房屋合法权属人，已在上述房屋现场张贴公告及登报告
知征收事宜并督促前来联系，至今没有所有权人主张权利。现房屋由彭丽群及同住人员居住使用。

据《房产平面附图》（编号：CKK10655）载明，该屋总建筑面积 52.86 平方米，另有简易结构（有墙体）2.5 平方米，
化粪池 1 个。《房屋建筑年代技术报告》（祥泰鉴字〔2025〕ND-0269 号）载明，鉴定该房屋建於 1967 年前。按照《荔
湾区坑口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下称“《补偿方案》”）结合建造年代按 100% 计算，原证
未表示部分砖木结构 9.4950 平方米视同合法补偿面积为 9.4950 平方米。

根据《房地产估价报告》（粤正诚房报字第 B2025120037 号），以 2025 年 5 月 13 日为评估时点，广州市荔湾区越海街
8 号 216 房（建筑面积 86.6793 平方米，其中套内面积 69.7220 平方米）市场价值为 351.40 万元。《房地产估价报告》（粤
正诚房报字第 B2025120039 号）以 2025 年 5 月 13 日为评估时点，南区涌口路仁厚一巷 18 号市场价值为 110.89 万元（已
扣减预计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其中产权资料记载建筑面积价值为 90.94 万元，未经产权登记、无报建不在产权资料记
载的建筑面积价值 19.95 万元。

根据《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穗府规〔2021〕2 号）及《补偿方案》的相关内容，被征收人彭
灿应补偿建筑面积为 52.86 平方米（含砖木结构 43.3650 平方米 + 视同有效补偿面积砖木结构 9.4950 平方米）可以获得的
征收补偿情况如下：

一、按货币补偿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可获得的补偿款合计 2410416 元，其中包括：货币补偿款按砖木结构 52.86 平方
米 ×42600 元 / 平方米共 2251836 元，货币补偿补助费按 52.86 平方米 ×3000 元 / 平方米共 158580 元。

二、按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以补偿面积52.86平方米计算，应安置套内面积为52.86平方米。被征收人可在《补
偿方案》载明的仍有存余回迁安置房源或者项目周边 5 公里以内的存量商品房中选择产权调换安置房源，由於安置房屋不
可分割，若确定的安置房屋面积与应安置建筑面积存在差异的，按照《补偿方案》计算差价款。选择项目周边 5 公里以内
存量商品房的，按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值等价值置换，超出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值部分，按商品房价格购买。超出部分产
生的税、费等相关费用由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按相关规定缴纳。安置房屋交付前临时安置费按照《补偿方案》计算。

三、不论选择上述何种补偿方式，被征收人仍可获得奖励、补偿费用合计 283104 元，具体为：简易结构（有墙体）2.5
平方米货币补偿款按 550 元 / 平方米共 1375 元，化粪池 1 个共 2500 元，补偿面积 52.86 平方米的临时安置费按 50 元 / 平
方米 ×3 个月共 7929 元，补偿面积 52.86 平方米征收奖励费按 5000 元 / 平方米共 264300 元，搬迁费 5000 元，生活相关设
施、线路补偿 2000 元。

现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八条，《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穗府规〔2021〕2 号）第二十条至第三十三条规定，本府决定如下：

一、被征收人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20 日内选择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其中一种补偿方式。如选择货币补偿，被征收
人可获得的补偿金额合计 2693520 元（含房屋面积补偿款 2410416 元及奖励、补偿费用 283104 元），领取款项时需扣减不
动产登记部门核定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如选择产权调换，被征收人可获得奖励、补偿费用合计 283104 元，应安置套内面
积为 52.86 平方米，可选房源以被征收人现场选房当日的安置房源情况为准。被征收人选择后，需书面答复征收实施单位，
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

二、被征收人逾期不选择征收补偿方式的，本府将根据产权调换房屋面积与应安置建筑面积相近原则，采用产权调换的
方式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情况如下：

以广州市荔湾区越海街 8 号 216 房进行房屋产权调换，应安置套内建筑面积为 52.86 平方米。补偿安置房屋套内面积对
比应安置套内面积超出 16.862 平方米，因安置房屋不可分割等原因，根据项目补偿方案计算，超面积款 10 平方米 ×26000
元 / 平方米 =260000 元，6.862 平方米 ×36000 元 / 平方米 =247032 元，分摊面积 16.9573×4960 元 / 平方米 =84108.21 元，
合共 591140.21 元，超出部分产生的税、费等相关费用由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按相关规定缴纳。安置房屋交付前被征
收人自行安排住处的，根据应安置套内建筑面积为 52.86 平方米 ×50 元 / 平方米 / 月计算临时安置费，从搬出原址房屋之
日起计至征收人发出《安置房屋入住通知书》之日止。临时安置费标准由搬出之月起每三年递增 10%。

三、关於迁出被征收房屋及进行注销登记的权利义务
（一）被征收人（含房屋使用人及同住人员）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迁出被征收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在被征收

人（含房屋使用人及同住人员）完成被征收房屋迁出时向其支付奖励、补偿费用合计 283104 元；若选择安置房安置且确需
过渡临迁的，住宅搬迁费按双程计算（即增加住宅搬迁费 5000 元）。该部分费用与被征收人需支付的房屋价值差额互相抵
扣后，剩余的款项由征收实施单位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提存或保（监）管并通知被征收人领取。

（二）被征收人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不动产登记相关规定办理被征收房屋的房地产注销登记手续。
（三）征收实施单位协助被征收人办理产权调换房屋过户手续。
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

个月内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被征收人在上述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上述决定内容的，本府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人：许先生
联系电话：13760763815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2026 年 6 月 8 日


